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具体整改情况表（一）

整改任务

国家要求“十三五”期间河北应新增或改造污泥无害化处置

能力 2482 吨/日，但河北在落实中把污泥压滤处理能力计入

污泥无害化处置能力，实际新增或改造无害化处置能力仅

1824 吨/日，石家庄嘉盛新能源有限公司、衡水市安平县垃圾

处理发电项目主要焚烧生活垃圾、协同处置部分污泥等，省

住房城乡建设厅在调度数据时不加审核鉴别，将其生活垃圾

处理能力等同为污泥处置能力上报。

责任单位 廊坊市委、市政府

整改目标
加快城镇生活污泥无害化处置设施建设，建立全省城镇生活

污泥处置单位台账，完善监督管理制度

整改措施

1.对全省城镇生活污泥无害化处置设施进行系统梳理，准确

核清处置规模，加快污泥无害化处置能力建设，2023 年 12 月

底前达到 2482 吨/日。制定“十四五”期间建设计划，进一

步提高污泥处置能力。

2.2022 年 10 月底前，制定全省城镇生活污水处理厂污泥处理

处置排查整改工作方案，强化城镇生活污水处理厂污泥监督

管理，规范污泥处置协议，加强污泥处置管理，确保污泥全

链条监管，针对发现的问题 2023 年 6 月底前完成整改。

3.建立城镇生活污泥处置单位台账，强化资格审查，严格审

核处置能力，动态更新单位信息，加强信息报送管理，完善

数据审核机制，确保数据真实准确。

完成情况

1.按照《河北省“十三五”城镇污水处理再生水利用设施建

设规划》要求，在“十三五”期间，我市应新增市、县湿污

泥无害化处置规模 38 吨/日。目前，大城县鑫磊新型墙体材

料有限公司环评报告批复显示，该厂年处置污泥能力 7.2 万



— 2 —

吨／年，现城镇污水处理厂实际污泥最大日处置能力为 187.5

吨，年处置能力预估最大为 5.44 万吨／年，折合日处理量约

187.5 吨；燕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年处置污泥 8000 吨，折合

日处理量 21.9 吨，该集团于 2023 年 7 月停产后，三河市污

水厂污泥运往三河市垃圾焚烧发电厂协同焚烧处理（三河市

垃圾焚烧发电厂处理污泥能力约 240 吨/日），已超过“十三

五”省定任务 38 吨/日的规模要求。

2.为进一步巩固工作成果，我市举一反三，狠抓污水处理厂

污泥规范处置。一是规范城镇生活污水处理厂污泥处置协议。

按照《河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进一步规范城镇生活污

水处理厂污泥处置协议的通知》要求，市住建局立即将文件

印转各县（市、区）、廊坊开发区相关部门，要求各部门对

照通知，做好污泥处置协议的调整工作。二是开展市政污泥

处置排查整治工作。按照《城镇生活污水处理厂污泥处理处

置排查整改工作方案要求》，在全市范围内开展市政污泥处

置排查整治工作，要求各污水处理厂严格执行三联单制度，

规范填写污泥转运联单，及时、准确的填报“城镇污水处理

管理信息系统”，定期报送污泥去向、用量、用途等相关信

息，污泥拉运车辆密闭处理，杜绝遗撒问题，坚决彻底消除

风险隐患。

3.建立城市生活污泥处置单位台账，督促各污泥处置单位定

期报送污泥处置情况。为进一步强化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泥运

输车辆行车路线的监管，市住建局印发《廊坊市住房和城乡

建设局关于污泥运输车辆加装 GPS 的通知》（廊建城建函

〔2023〕66 号），要求凡在我市辖区内从事城镇污水处理厂

污泥运输车辆需加装 GPS，未安装的一个月内完成安装。能够

随时监测到车辆位置、实时速度、行驶路线等信息，具有回

看功能，相关信息能保存 1 个月以上个。目前，全市 16 座污

水处理厂，共有污泥转运车辆 30 辆，均已加装 GPS 系统，可

进行实时监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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具体整改情况表（二）

整改任务

“两区”建设工作机制还不顺畅，部门各自为政，部分职能交

叉，难以形成合力。相关地区推进“两区”建设大多停留在规

划阶段，具体有效的措施不多。

责任单位 廊坊市委、市政府

整改目标

健全张家口首都“两区”和京津冀生态环境支撑区建设工作体

系，发挥各有关部门职能作用，加快推动各项任务措施落地落

实

整改措施

1.提高政治站位，坚决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“张家口要加强

生态建设，树立生态优先意识，建成首都水源涵养功能区和生

态环境支撑区”的重要指示精神，强化省推进张家口首都水源

涵养功能区和生态环境支撑区建设联席会议办公室作用，明确

张家口市和省有关部门职责，每年制定工作要点，建立任务清

单，强力推进落实。

2.全力抓好张家口首都“两区”建设，积极推动洋河、桑干河、

清水河等流域和官厅、密云水库上游地区综合治理和生态修复，

开展生态清洁小流域治理，推进退化草原生态修复、草原管护

体系建设、京津风沙源治理等重点生态工程，增强森林生态系

统功能。以建设京张体育文化旅游带为牵引，持续推动生态质

量提升、产业转型升级、城乡融合发展、基础设施提档“四个

行动”，持续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。

3.持续推动京津冀生态环境支撑区建设，强化省京津冀生态环

境支撑区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统筹协调作用，推进国

土空间规划编制，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监管和“三线一单”生态

分区管控。科学推进国土绿化，推进水土流失治理，实施重要

湿地保护与恢复工程，推进沙化、退化、盐碱化草原治理，加

快华北“大漏斗”治理等重大工程建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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完成情况

1.第一项、第二项整改内容不涉及我市。

2.认真落实《关于贯彻落实〈河北省建设京津冀生态环境支撑

区“十四五”规划〉的实施意见》精神，明确绿色发展、生态

修复和环境质量等方面主要目标，厘清了责任部门，加强了协

作联动，形成了工作合力。为持续推动京津冀生态环境支撑区

建设，组织有关单位定期填报京津冀生态环境支撑区重点任务

监督工作台账。




